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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經歷了高度的經濟成長後，東亞的全球城市到了1980年代後期也面臨後工業轉型的壓

力，紛紛仿效資本主義國家之全球城市，以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發展政策與大規模的都市 (再) 

開發計畫來引領城市的再結構。而這個時期，台北的空間發展已逐漸飽和，為了回應城市經濟

的轉型與國家積累的危機，提出都市更新方案與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更新計畫來引導台北舊

區的再發展。因此，本文藉由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開發過程作為經驗分析案例，來討論發展

型國家轉型下的公、私合夥關係與權力競逐是如何打造出新治理情境下的都市再發展模式。本

文指出，國家機器雖欲藉由私人資本的力量來加速推行都市更新，卻因民主化的過程中的選舉

政治而無法以英、美城市的公私合夥形式來執行，反而由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主導了這個開發

計畫的執行過程；高度政治支持的開發計畫以及與市場斷裂的開發內容亦無力吸引大型資本，

進而衍生出由公部門主導房地產開發的一種都市再發展形式與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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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ous global cities in East Asia, including Taipei, have faced serious global competition 

and crises relating 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late 1980s. Similar to what has occurred in 

Western cities, these East Asian cities have proposed neoliberal urban policies and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to resolve these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crises.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Taipei Main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 (TMSSD) are masterpiece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Taipei City that have occurred under the intertwining processes of 

neo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MSSD to clarify 

how neoliberal policies have been institutionalized to drive property-led urban redevelop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devise an empirical model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aipei by examining how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market have been exercised, and attempts to identify what agencies 

have become the central agents that are developing the neolibe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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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北市的空間發展重心隨著經濟再結構過程而逐漸往東區位移 (周志龍，2003)。信義計

畫區的開發與台北101的落成強化了這個趨勢，並讓最早發展的西側舊市區相對顯得衰敗。然

而，到了1990年代，東傾的空間發展趨勢開始翻轉，鐵路地下化、捷運路網、機場捷運等重大

交通建設的陸續完工與開工，持續強化台北車站既有的交通樞紐地位，加上台北市土地供給飽

和的壓力，讓西側舊市區的再開發翻轉成為重要的都市發展議程 (周素卿，1999)。因此，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房地產資本開始回頭張望這塊看似凌亂但具高度再發展潛力的地區，提出

大規模的「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計畫來引領台北西區的復甦。 

「回到都市中心」的發展趨勢也是台北市回應後工業城市 (post-industrial city) 的發展需

求而產生的都市議題。若先回溯1970年代的英、美城市，由於當時正遭逢嚴重的去工業化與福

特主義積累危機，許多城市企圖透過都市更新來挽救城市的經濟。此時的國家機器結合新自由

主義 (neoliberalism) 漸升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將市場導向、公私合夥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與房地產引領的都市再發展 (property-led urban regeneration) 當成都市經濟再結構的解藥，更

在之後伴隨全球城市地位的競爭而擴散到了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首要城市。這波於1980年代

快速開展的治理模式轉向、以及隨之而來的矛盾，讓「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治理」成為都市研

究的重要研究議題。然如同許多學者指出，新自由主義會因各地的政治、經濟脈絡而展現出混

雜多變的形式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Larner, 2003; Peck and Tickell, 2002; Tickell and 

Peck, 2003)。就亞洲幾個以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為特徵的全球城市來說，朝新自

由主義轉型的同時，也是政治快速民主化的時代，所面臨的是與英、美早期的工業城市完全不

同的治理情境 (周素卿等人，2009)。 

差異化的脈絡與相應的特殊治理模式，必須藉由實際的開發經驗來具體地討論。台北車站

特定區基本上是以大眾運輸為導向的 (transit-oriented) 舊市區再開發，尤其在機場捷運引入

後，使得這個地區的交通轉運功能拉升到了「國家門戶」的層次，成為國際旅客與房地產資本

跨界流動的新結點；而兩個較重要的開發計畫，也都以1990年代末左右新發展的「興建－營運

－轉移」(build-operation-transfer, BOT) 制度來進行公私合夥。因此，台北車站特定區的開發

可以顯示的正是台灣/台北在因應新政治經濟需求而大力推行都市更新過程，所展現的土地開

發制度的摸索與公私關係磨合過程的重要經驗模式。 

針對這個經驗模式的探究，本研究的發問可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探討在新自由主義化與

民主化並進的國家再結構過程中，台北的都市再發展如何凝聚成為重要的都市發展議程。其

次，在這樣的脈絡中，台北車站特定區的開發過程如何體現出與再結構了新自由主義化台北的

都市 (再) 開發模式。為了將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開發的特性與既有的理論概念接合，本研究

回顧了都市研究領域的相關文獻，瞭解其如何討論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治理轉型，又如何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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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城市的脈絡下討論都市的發展特性；接著書寫台灣/台北自1980年代以降的國家與都市再結

構過程，以突顯國家引領與民主化的發展脈絡，是本文經驗分析的具體化背景。在經驗研究上，

首先以最近一波都市更新方案與相關制度的提擬過程，來論述國家企圖以都市更新解決其積累

危機與相應的統治危機；並進一步以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 (再) 開發歷程，更細緻地討論不

同行動者的行動邏輯與互動關係如何導引與形塑了舊市區的再發展。透過分析新自由主義化在

台北都市再發展中的具體實踐，而歸結出鑲嵌於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都市再開發模式。 

二、理論脈絡：新自由主義化與東亞全球城市的都市再發展 

(一)新自由主義化與都市治理的再結構 

從1970年代開始，全球生產板塊的流移，讓英、美先進工業城市的內城地區面臨嚴重的去

工業化，加上石油危機、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等經濟與社會騷動，讓新右派政府趁勢而起，「擊

退」了從二戰以來便佔據主導地位的凱恩斯福利國家體系 (Tickell and Peck, 2003)，成功地滲

透與影響了國家體制。也因此，新自由主義對於經濟與都市問題的理解方式，於1980年代間快

速重構了歐、美的都市治理形態，Harvey (1989) 便以「從管理主義轉向企業主義」來特徵化

這個時期因應城市競爭所激化的都市治理轉型過程。 

近年來都市研究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多從幾個角度來切入。首先，也是最基本的，這

些研究會將之視為是一種政治建構的過程 (Larner, 2003; Peck and Tickell, 2002)。為了討論新自

由主義的政治性，許多學者針對新自由主義的起源、演進與擴散做了歷史性與地理性的討論，

指出這個政治經濟再結構的過程不同於其自我宣稱的以自由市場為導向，而是涉及龐大與多變

的國家干預力量，是一種國家再結構與市場再管制的相互滲透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Harvey, 2005; Peck, 2004; Tickell and Peck, 2003)。在經驗研究上，Weber (2002) 指出國家制度

更直接地參與了都市建成環境投機性的創造性毀滅；Swyngedouw et al. (2002) 也歸納出歐洲

的幾個都市大型開發計畫幾乎都由國家所引領與資助 (而非完全的市場引導)。這些研究共同

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與都市政策並不同於其自我宣稱的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國家機

器在面臨新自由主義轉型時仍可調整各項政策方針、修改制度工具或重組都市開發的代理機構

使其透過都市土地開發來積累資本，國家沒有消失只是重新規範其介入場域。 

其次，基於上述的基本假設，1970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迫使資本主義以國家的再尺度化 

(re-scale) 與再調節 (re-regulate) 來重塑積累體制，都市或都市區域 (urban-region) 因而成為

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最主要的實驗場 (Brenner, 1999;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由於當時

的歐、美城市急於解決內城衰敗的困境，因而其都市政策多是為了經濟的復甦與空間的再開發

而設計，其中一個主要的策略便是在早期的工業生產地域或內城地區提出大規模的都市開發計

畫 (large-scale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藉以引領城市邁向具競爭性的再結構，並在漸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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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城市競爭情境中維持或創造自身的優勢 (Harvey, 1989; Swyngedouw et al., 2002)。為了加

速都市建成環境的創造性毀滅，地方政府必須鬆綁土地開發限制、提供獎勵誘因，以公私合夥

的方式善用私人資本的開發能力。在這樣的脈絡下，市中心的縉紳化 (gentrification)、以房地

產開發所引領的都市更新成為最主流的開發形式 (Smith, 2002)。總而言之，市場導向的策略

被新右派政府塑造為振興城市經濟的必要條件，進而創造出符合資本流動需求的都市發展情境 

(Swyngedouw et al., 2002; Weber, 2002)。因此，都市治理的本質在大規模 (再) 開發計畫的實

踐過程中產生了質變，公、私部門更緊密地合作；私人資本參與大型 (再) 開發計畫的渠道被

疏通，也意味著私人開發商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獲得愈來愈高的影響力。 

在以上兩個論點下，新自由主義的具體實踐並不只是無性生殖般毫無變異地複製過往的

英、美經驗，而是因為城市與區域競爭下，為了創造出協助資本積累的體制，而在全球各地與

既有的制度地景交雜出創新與多變的治理形式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Peck and Tickell, 

2002)。事實上，這些研究對「特殊性」與「脈絡化」書寫的呼籲也讓長期以國家干預為特徵

的東亞全球城市具有研究上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接著討論東亞全球城市的特殊脈絡，來思考

如何將都市再發展放置在發展型國家的脈絡中討論。 

(二)脈絡化東亞全球城市的都市再發展：變遷中的發展型國家 

在1960年代經歷快速工業化的東亞諸國，到了1980年代中期後也面臨後工業經濟轉型的巨

大壓力。因此，英、美城市所發展出來的都市再結構策略開始擴散至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同樣以大規模、資本密集的開發計畫來追求全球城市的地位 (周素卿、林潤華，2008; Olds, 

2001)。然而，看似趨同的都市地景卻有著不同於英美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軌跡，因此，在

全球城市的相關研究中，多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將其特徵化或脈絡化 (Chen, 

2005; Fujita, 2003; Hill and Kim, 2000; Jou, 2005; Saito and Thornley, 2003; Shatkin, 2006; Wang, 

2003; Wang, 2004)，藉以和發展於西方國家的全球城市理論相互呼應，並且圍繞在幾個相互有

關的討論焦點。 

首先，由於後進國家的企業面對的是大型跨國資本的經濟規模、先進技術與全球網絡的競

爭，因而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以制度化或各種干預性的手段來協助本國企業成長茁壯 

(Douglass, 1994; Hill and Kim, 2000; Wang, 2003)。因此，「國家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 被

認為是東亞諸國能在1960年代後快速工業化與高度經濟發展的要件 (王振寰、蘇耀昌，2002; 

Douglass, 1994)，同時，也讓國家主導了重要城市的發展。Hill and Kim (2000) 認為，東京與

首爾是一種「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 的全球城市發展模型，國家掌控了中央銀行與國營企

業，並把國內的全球城市當作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互動的節點。相較之下，紐約或倫敦兩個被

視為範型的全球城市是由大型跨國企業主導了城市的經濟與空間發展，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則在

全球城市的發展上具有很大的主導能力，即便具有影響力的私人資本也多是該國的大型財閥，

而非外國的跨國資本集團 (Saito and Thornley, 2003)。這也就是說，討論發展型國家的都市治

理時，必須把國家的角色提升為重要的分析對象，所要討論的是國家角色「如何」轉型變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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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論述其在全球化的力量下失去調節力量。 

其次，發展型國家除了掌控國家的經濟體系，亦透過威權體制的建立來掌控國家與資本、

勞工的關係，並且透過國家所主導的經濟發展當作其正當性的主要來源 (Douglass, 1994; 

2000)。在威權體制下，各國的首都城市為一國政治與經濟權力展現的場域，都市的發展政策

高度屈從於國家不同時期的主要發展政策之下。以台灣來說，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台北被指派

為「戰時首都」，因此都市發展屈從於軍事需求；到了1950年代末期，國家體認到經濟發展的

重要性，而快速展開服從於國家經建計畫與資本積累的都市計畫 (曾旭正，1994)。這樣的情

況一直要到1980年代下半期東亞諸國逐漸在體制上快速地民主化才帶來轉變4。因此，相較於

歐美諸國在1980年代時已是穩定的自由民主制 (liberal democracy) 國家，新自由主義化在東亞

的內生與移植乃伴隨著民主化的國家再結構過程 (瞿宛文，2004; Chen, 2005)。如此一來，新

自由主義化在東亞挑戰的並非福利國家體系，而是成為瓦解過去威權體制的重要論述與意識形

態；是在民主化的歷程中，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以及私人資本的影響力才顯著提升，都市再發展

的形式也必定受到民主化過程中仍未穩定的政權輪替所影響。 

然而，以「發展型國家」為特徵的這些國家之城市發展，除了理解其同質性，仍需在不同

國家的脈絡中動態地討論其相異的發展經驗，並且處理國家的轉型變遷與路徑依賴特性 (王振

寰、蘇耀昌，2002；周志龍，2001; Fujita, 2003)。如同Douglass (1994) 指出的，發展型國家共

同的發展經驗僅在於強調國家干預對後進工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然而，不同國家如何處

理國家與資本、國家與勞工的關係卻是大相逕庭。發展路徑的差異使得這些國家以不同的發展

策略來進行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的再結構。 

因此，基於以上的研究論點，本研究將台灣的新自由化與1980年代後期快速展開的民主化

歷程放在一起討論。在接下來的第三部分首先簡述戰後以來的發展，以及台灣/台北1980年代

以來的政治經濟轉型，特別集中在國家的引領地位與民主化的歷程，藉以分析這樣的轉型變遷

對於台北市的空間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影響。在這個脈絡的基礎下，本文接著分析國家機器將房

地產引領的都市更新給予「正式化」或「制度化」的過程，論述1990年代的台北在現實上面臨

都市更新的強烈需求，但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已有嚴重的財政赤字，迫使國家需要尋求私人

資本的力量以獲取都市更新與土地開發的資金，也因而導向了新自由主義化的制度形式。在「都

市更新方案」與相關的法令制度相繼成立後，才讓台北車站的開發有了法治基礎。 

與此並進的是1990年代快速開展的民主化，本文以台北車站特定區實際的開發過程來討論

這個特殊脈絡所帶來的影響，並以公私關係與權力競逐呈現出開發模式。首先是有關開發用地

的取得，由於民主化的發展使得私有化與去管制化的論述獲得高度的正當性，讓面臨正當性危

機的國營企業將大量的精華土地視為重要的政治資產，而不願加入中央政府規劃的大規模開

發。第二，尚未成熟的合夥制度與激烈的政治競爭，使得公私合夥的開發不受信任。因此，國

                                                             

4. 例如，南韓於1987年舉辦首次的總統直選；而台灣則於1992年進行國會的全面改選、1996年舉

辦首次的總統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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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器必須以更多的介入來推行公私合夥，而讓開發經驗嫻熟的台北市捷運局成為相當重要的

公私合夥媒介。這樣由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方式，使得身為國門的台北車站的更新無法吸引跨

國公司來投資，而是由地方政府結合中小型的房地產開發商主導了整個開發過程，也成為台北

都市再發展的重要特徵。 

三、台灣／台北的政治經濟轉型脈絡 

(一)國家引領的經濟轉型與空間再結構 

在二戰結束及國民政府遷台後，國民黨政權展開其長達50年的威權統治。國家掌控了絕大

部分的政治資源，並藉由侍從主義 (clientalism) 的特殊關係與國家統合主義 (state corporatism) 

的政治機制，將黨國的權力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 (王振寰，1996；陳東升，1995)。國民政府

除了在政治上一手掌控外，亦接收了日本在殖民時期所壟斷的現代化產業與經濟設施，囊括成

為公營獨佔資本。因此，國民政府在戰後的台灣亦握有強大的物質基礎，主導了台灣戰後的經

濟發展，當時的台灣社會並無法形成有足夠實力的資本階級與市民社會來影響國家的決策，也

讓國家享有極高的經濟及政治權力 (王振寰，1996；周志龍，2001；張晉芬，2001；Chen, 2005)。 

因此，不論是1960年代的工業化或是1980年代以後的後工業轉型，國家一直是引領經濟再

結構的主要行動者。從1960年代開始，戰後以來以進口替代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已面臨國內市

場飽和的問題，國民政府因而開始採取一連串的財經措施與基礎建設，成功地接收先進工業化

國家的產業移轉，以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體的角色加入全球經濟體系 (周志龍，2002; Chou, 

1998)。到了1980年代，台灣已失去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的優勢，面對製造業大量外移的危機，

國家透過重大經濟發展政策與基礎建設5，意圖增強台灣與台北的競爭力、帶動產業升級、吸

引外國直接投資 (Wang, 2004)。即使到了1990年代，國家回應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的方式仍

是透過中央經濟建設計畫的提擬來引導與回應，然而不同的是，國家不再直接介入生產，而是

啟動一連串的去管制化與私有化措施來引導新的發展取向 (王振寰、蘇耀昌，2002)。例如，

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中央政府逐步開放金融市場、民營化國營企業、釋出國有土地、推動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等，這些政策的提出不但是透過制度的建立來激發私部門的競爭力，在都市發

展的意義上，也提供了台北朝後工業轉型所需要的大面積土地，同時改變了過往的土地開發模

式 (周素卿等人，2009)。 

在經濟再結構的同時也是威權體制面臨挑戰的時期，而構成了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

化交互作用的脈絡。從1970年代晚期開始，國際外交的孤立、國際貿易的新保護主義抬頭，加

上對威權體制不滿的反對運動，迫使當時的國家以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手段來面對各種反對

                                                             

5. 例如十四大建設計畫 (1984年)、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1991年)、亞太營運中心 (1995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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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更在1987年解除戒嚴 (蕭全政，2004)。在蔣經國總統逝世之後，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

構出現矛盾，其中的改革派結合資本家的勢力而獲得黨內的主導優勢，並在政策上推動公營事

業民營化、金融市場自由化等去管制化的措施，連帶提升了資本家的地位，但同時加深了金權

政治的傾向 (王振寰，1993；1996；簡錫堦，2008)。上述伴隨民主化展開的新自由主義化取

向，由於結合了反威權統治的力量及現代化的轉型，來挑戰「黨國資本主義」的陳腐與邪惡 (瞿

宛文，2004)，因此，台灣於1980年代晚期開始的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具有高度的正當性，並

且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延續為主流的國家積累政策論述6。 

(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與空間再結構策略 

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以及面對政權危機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化政策，不只表現在全國性的

經濟政策上，更對台北的空間治理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民主化的發展下，反對黨的市長候選人

陳水扁先生於1994年當選台北市首任民選市長，也意味著政權的正當性來源不再依賴於是否貫

徹中央政府的決策，而必須更積極回應全球城市發展與市民社會的需求。因此，為了在選舉制

度中獲得連任，民選市長更需要在都市政策議程中找到關鍵的舞台，策略性地展現都市發展的

快速績效 (黃麗玲，2002)。例如，為了回應當時連戰內閣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

政策綱領，陳水扁市長開闢了信義計畫區與台北國際金融大樓 (今日的台北101) 做為政績的

展演台；為了盡快啟動這個地區的發展，市政府必須促成不同層級政府間及公私部門間組成成

長聯盟，快速地塑造全球城市新都心的意象 (Jou, 2005)。而在下一任的市長選舉中，馬英九

先生則提出「翻轉軸線、再造西區」的政見，一方面藉由政策的宣示爭取舊區選民的認同，另

一方面也和前任市長聚焦於信義計畫區的發展、以及十四十五號公園的政策爭議形成區辨 (周

素卿，1999；黃麗玲，2002)。在馬英九先生當選市長後，遭逢一連串以更新議題為主軸的社

區事件，迫使市府必須處理與社區力量的緊張關係，回應由草根力量所開展的都市更新論述，

因此，願景式的競選政見到了2000年時轉化成為具體的更新工作項目與預算投入 (黃麗玲，

2002)。 

兩任市長注重的空間發展區位也反映了台北市從戰後以來的空間發展趨勢。在1960年代以

前，台北市身為農業社會的消費中心，經濟重心集中在台北市最早發展的台北車站附近地區及

西門商業中心 (周志龍，2003)。從1960年代起，這樣單核心的空間結構，隨著台灣出口導向

工業的發展而有所轉變，製造業的總部不斷在中山北路以東、敦化南北路以西的東區集中發

展，確立了台北市的東軸線；到了1980年代，台灣的經濟逐漸朝後工業轉型，企業總部與科技

產業總部對都市土地有高度需求，讓台北市的經濟心臟又進一步往東拓展到以基隆路為邊界 

(周志龍，2003)。因此，台北市的空間擴張史映照著台灣經濟的再結構過程，當新一波的經濟

發展需要都市土地時，往往朝向當時仍屬未開發素地的台北東區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因而促使

                                                             

6. 例如，2003年台鐵工會因中央政府的民營化政策與高鐵未來的競爭而醞釀於中秋節的返鄉潮罷

工抗議，新政府聯合媒體拋出一連串論述來阻止工會運動。請參考楊嘉慧 (2003)、鄭益浚 

(2003)、鄭任汶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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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台北市的經濟心臟往東區擴張，而最早發展的西區卻因地權零散無法提供經濟轉型所需的土

地，逐漸被都市政策與房地產市場遺忘。到了1980年代後半期，整個台北市的土地發展幾已呈

飽和的狀態，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開始尋求邊際土地或市中心的低度利用土地來讓都市

持續發展，諸如早期的軍事基地、工業用地、河川地、鐵路用地等，都在1980年代中後期逐漸

受到都市發展的壓力，而必須透過各種手段轉型成為符合後工業城市機能的新 (再) 開發區7，

台北市舊市區的再發展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才快速浮現為重要的都市議程。 

四、「正式化」房地產引領的都市更新 

如果以1990年代到2000年前的轉型期做為分隔，則大致可將台北市都市更新/再發展的前

後兩個時期歸結出以下兩個特徵。在此之前的都市更新主要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全面主導推

動。由於國民政府遷台帶來的政治移民、與快速工業化所帶來的城鄉移民，在當時的市區邊緣

聚集成為大量違建，因此在1960年代後中央政府主導的都市更新，主要是配合中心商業區、重

大建設、道路或公共設施的興建，以窳陋地區為名加以清除，並且建造整建住宅來安置部分拆

遷戶。在台北市成立國民住宅處及都市更新科之後，台北市在都市更新上漸漸有獨立自主的作

為，然而主要的推動方向承接了中央政府的推行方式，一方面拆除違建與老舊建築，同時配合

中央政府所推動的國民住宅興建與眷村改建 (周素卿，1999)。 

上述以管理住宅危機為導向的都市更新，到了1990年代以後幾乎是窒礙難行。在地方政府

的層次，戰後台北的發展長期屈從於中央的政策，因此都市計畫的位階被矮化，即便地方政府

漸獲自主性後，承接傳統都市計畫工具所推動的都市更新成果仍舊不彰。在中央的層次，到了

這個時期卻已面臨龐大的財政赤字與債務8，國家並沒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資金來自行推動都市

更新。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開始意識到需以新的都市更新制度來吸引私人資本加入都市更

新。首先，「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於1993年增訂了「獎勵私人或團體興辦都市更新建設

事業」專章，轉而以獎勵民間自辦小規模的都市更新，並且配合幾個「地區性整體發展計畫」

與「特定專用區計畫」，以推動較大規模的都市更新 (周素卿，1999)。除了都市發展的危機外，

中央政府此時面臨一個更迫切的難題，也就是經濟積累的危機，而積極地以「都市更新方案」

重新介入了都市更新。 

                                                             

7. 以台北市幾個較大型的開發計畫來看，信義計畫區利用國防部的軍事用地，南港軟體園區利用

國營企業台肥與早期的工業生產基地，內湖科技園區利用基隆河截彎取直的新生地，而台北車

站特定專用區則利用鐵路地下化與周圍都市更新所取得的土地。 

8. 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幾乎是呈逐年上升的趨勢。1987年時，債務餘額佔國民生產毛額 (GNP) 

的比率僅2.62%，1992年上升到10.05%，2000年上升到24.09%，之後便一直維持在25%到30%間，

2008年達到30.68%。前述債務餘額取自財政部國庫署 (2009)，GNP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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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性的都市更新方案 

中央政府對於都市更新的重視，可以回溯到行政院於1996年6月召開的財經副首長會議。

由於台灣的房地產市場經歷1980年代下半期以來的炒作後，到了1990年代中期總統大選的後半

年已出現衰頹的情況 (黃麗玲，2002)。面對國家經濟積累的危機以及相應的政權危機，連蕭

內閣提出以獎勵都市更新的方式來提振房市及營造業景氣，除了欲藉由營建業的成長來帶動整

體經濟的復甦，也避免持續增加早已經過高的空屋存量 (周慧如，1996；呂紹煒，1996；徐碧

華，1996)。在行政院的宣示下，經濟建設委員會於1997年2月公佈了「都市更新方案」，提出

都市更新的幾項重要原則，包括：1. 依政府規劃，優先利用公有地；2. 整體規劃，根據市場

需求分階段建設；3. 透過建築容積獎勵、稅捐減免、提供民間業者融資及優先配合興建重要

公共設施等方式獎勵民間推動都市更新；4. 必要時應以公權力介入 (王敏穎，1998)。 

從這幾個原則中可看出，都市更新方案的介入方式定位在由政府利用公有土地來引領與推

動。事實上，在中央級的都市更新專法尚未付諸施行之前，最有可能推動且對民間資本最具誘

因的地區仍是土地權屬相對單純且位於都市中心的大面積公有土地 (周素卿，1999)。因此，

經建會在提出都市更新方案的同時，也在台北、台中與高雄等都會區指定了數個都市更新的示

範區域 (見表一)，基本上都是配合重大公共工程、或是土地利用不符合後工業城市機能的公

有土地。到了2003年，以蕭萬長為召集人的「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再次提出都市更新做為

振興經濟的手段9，經建會繼而於2006年頒布「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並且逐年劃定共95

處「以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案」(內政部營建署，2009)，可視為新政權擴大前一個時期「都市更

新方案」的新版本。所劃定的更新地區包含全台位於火車站、高鐵站、水岸與捷運發展軸線等

地區 (黃印鏡，2007；內政部營建署，2009)，其中的11處都市更新示範地區，亦主要是位於

都市中心且有高比例公有土地的地區10。 

 

 

 

 

                                                             

9. 例如，經建會網站對這項計畫緣起的描述中提到：「90年開始，政府陸續發布多項利多政

策，……，及隨著92年初整體景氣逐步回升，房地產亦有復甦現象，惟本年全球經濟成長漸緩，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全球房市景氣有泡沫化趨勢，政府亦應導引民間投資挹注更新重建市

場，以帶動營建關聯產業，刺激經濟成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明顯地表現出以

都市更新帶動經濟成長的意圖。 

10. 原先於2006~07年劃定的六個地區分別是：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計畫、華光社區

都市更新旗艦計畫、南港高鐵沿線再開發計畫、新竹火車站後站都市更新地區、嘉義市火車站

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台鐵高雄港站及臨港沿線都市更新案 (內政部營建署，2009)；到了2008

年又額外加入五個更新案做為都市更新的示範地區。基本上國有土地都佔有很高的比例，而其

中更有六處的主要地主是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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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97年都市更新方案指定的更新示範區 

地區 面積 (公頃) 

台北淡水河以東、建國北路以西的市民大道兩側地區 180 

南港經貿園區 89.95 

台中火車站特定專用區 38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560 

優先辦理更新

地區 

全台老舊眷村改建 1552 

萬華車站特定專用區 40 

板橋火車站及附近地區 48 

台中干城營區整體開發 8.48 

其他尚可辦理

更新地區 

台中市台糖廢棄工廠開發計畫 10.44 

資料來源：王敏穎 (1998：31)；周素卿 (1999：28)。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發現，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都市更新是被經建會－領航台灣經濟發展的

國家部門－所選定的重大經建計畫，欲藉由公有土地的重新開發來帶動房地產業與營建關聯產

業的成長，也就是說，都市更新方案本身的目標就是以房地產資本的積累為主。若進一步將兩

次政策提出的時間點與房地產景氣循環做比較，可發現兩次都市更新方案構想的成形都落在房

地產景氣跌至谷底後不久 (見圖一)，亦間接呈現出在房地產景氣與整體經濟景氣低迷時，中

央政府把都市更新當作刺激經濟發展的手段，重新傾國家的力量介入都市政策之中。因此，最

具房地產市場能量的台北市中心土地、以及國家機器較能掌握的公有土地，便成為主要的運作

場域。例如，在1990年代的都市更新方案中，位於台北都會區的四個開發計畫都已經有具體規

劃且陸續招標；而在2006年的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中，位於台北都會區的方案更大約佔了其

中的半數。另一個重要特性是，火車站周邊的更新案 (特別是西部的重要城市) 佔了兩次都市

更新方案示範計畫的一半以上，這反映了鐵路運輸在工業時期台灣的重要地位，引領各大城市

的車站周邊發展為都市的精華地區，但在凌亂與無限制的發展後，這些地區到了後工業城市時

期亦均面臨了轉型的需求。 

 

 

 

 

 

 

 

 

 

圖一 房地產景氣長期趨勢與兩次都市更新方案構想提出的時點 

資料來源：轉繪自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 (2007：2，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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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向公私合夥的土地 (再) 開發制度 

上述行政院所提的方案中，有些是已定案且推行一段時間的公有地開發案，但在都市更新

方案提出後，仍然面臨土地權屬難以取得的問題。因此，都市更新方案的提出對於開發用地的

取得僅止於宣示的作用，最主要的突破仍需藉由擬訂法令制度來解決產權與土地管理權的問

題。1990年代以後所通過的土地開發相關法令可大致歸納為兩種類型。其一是都市更新的法

令，包括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1993年)
 11與都市更新條例 (1998年) 等；其二是規範公私

合夥開發的相關法令，包括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1990年)、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 (1994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2000年) 等。 

這些法案的提出為公私合夥的土地開發立下法制基礎。一方面明確規範了私人資本參與都

市更新或重大公共工程時所能扮演的角色，同時提供租稅優惠、容積獎勵、協助融資等方式來

吸引私人資本投入。此外，這些法案也訂立明確的機制來加速取得開發用地 (見表二)，例如，

被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都市更新條例)、「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

之土地」(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或「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之用地」(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主管機關可透過土地撥用、設定地上權、土地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來獲得開發

用地。透過公有土地的開發以及法令的制定，一方面將私人資本投入都市土地開發的途徑制度

化與正式化，而另外一方面，亦讓因殖民與威權統治遺緒而在台北擁有大面積珍貴土地的國營

企業或軍事機構，獲得較大的土地開發誘因，而願意與地方政府合作開發土地。 

表二 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援引加速土地開發之相關法令 

法令 解決產權的方式 

都市更新條例 

• 公有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

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之限制 (摘錄自第 27

條)。 

• 私有土地：以容積獎勵等獎助方式 (第五章)，配合市場需求由私人整合

零散的土地產權。 

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辦法 

• 公有土地：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屬公有者，主管機關得辦理有償撥用

(摘錄自第 10條)。 

• 私有土地：開發所需用地屬私有而以協議價購方式不成時，得由主管機

關依法報請徵收 (摘錄自第 11條)。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 

• 公有土地：可由主辦機關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出租、設定地上權、信

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

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摘錄自第 15條)。 

• 私有土地：可由主辦機關或民間機構與所有權人協議以一般買賣價格價

購。價購不成，且該土地係為舉辦政府規劃之重大公共建設所必需者，

得由主辦機關依法辦理徵收 (摘錄自第 16條)。 

 

                                                             

11. 該法於1993年增定了「獎勵私人或團體興辦都市更新建設事業」專章；並在2001年修正公布為

「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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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踐新的都市開發模式：國家與市場再結構下的權力競逐 

在中央政府的介入、而相關的法令制度也逐漸到位後，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終於出現重新

發展的契機。事實上，早在1960年代晚期，橫貫台北市區的鐵路已出現地下化的構想，經過一

段時間的醞釀與爭辯後，終於在1983年7月開工 (聯合報社，1967；1983)。為了重新利用鐵路

地下化後的新生土地，台北市政府於1993年公告了「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都市計畫12，成

為今日台北車站周邊地區土地使用的基本依據 (見圖二)，並於1997年被經建會編列為都市更

新方案中最重要的更新地區。然而，在公告都市計畫後，這個地區卻因為土地取得的困難而長

期處於低度發展的階段。 

在所有開發案都接近停滯時，有幾項重大的交通建設計畫仍持續提出，包含捷運路網、高

速鐵路、國道客運總站、機場捷運等，也就是連結台北都會區、全台灣、全球城市的重大交通

建設都陸續定案與動土13，進而帶動了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開發。例如，機場捷運的定案將

台北車站的連結功能拉升到了全球層級，不符合原本的規劃，因此提出了「中央車站與中央公

園整體規劃設計案」來打造國家門戶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人，2007)。也

因此，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最具先趨性的兩個開發案都與交通建設有關。整個地區中最早決定

的是「交九國道客運轉運中心」，以東京六本木之丘為效仿對象，將國道客運總站結合住宅、

辦公大樓、高級飯店、購物中心、影城等商業設施成為一複合式建築。另一個更具指標性的計

畫為位於C1、D1地塊的「機場捷運雙子星大樓」(見圖二)，邀請日本的建築大師楨文彥在機

場捷運台北站的上方立起兩棟摩天樓，以名牌建築師所設計的地標性建築來重塑台北西區的天

際線。這兩個開發計畫都是以公有地為主的開發案，涉及國家機器的不同治理機構在土地利益

上的衝突；在公私合夥的形式上，也都以「興建、營運、移轉」的方式來引進私人資本。因此，

在這篇文章的後半段，本文分別從開發用地取得、公私合夥媒介的形成、與招標協商過程來討

論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也就是透過實踐這個新公私合夥制度過程中的各種合作、矛盾與協商關

係，來呈現出台北都市再發展的治理模式。 

 

 

 

 

 

 

                                                             

12. 都市計畫案名為「擬 (修) 訂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及「擬 (修) 訂台北車站特定專

用區細部計畫案」。 

13. 捷運淡水－新店、中和線與板橋－南港線於1999 到2000 年間陸續通車 (台北捷運公司，2008)；

高速鐵路於2000 年動工、並於2007 年通車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2008)；國道客運總站於

2005 年啟用 (馮復華，2005)；機場捷運於2006 年動土，預計於2012 年全線通車 (楊文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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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中的重要開發案 

資料來源：轉繪自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6) 

說明：黑色虛線為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都市計畫範圍。 

(一) 爭奪土地開發權與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台鐵的角色 

台北市近年引領都市再結構的幾個重要開發計畫都脫離不了國有土地的取得 (周素卿等

人，2009)，土地產權或管理權的爭奪也是在開發初期最需要面對的問題。在台北車站特定專

用區中，最大的地主「台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台鐵) 擁有這個地區過半的土地14，因此，

開發案能否順利進行相當程度受到台鐵對土地處理態度的影響。本文接下來首先將討論的主軸

轉向開發案中的土地取得衝突，以及主要地主台鐵在開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藉以呈現出民營

化與民主化過程對台北車站特定區土地取得的影響。 

由於連年的營運虧損以及國民黨長期把持的工會力量，台鐵一直是國營企業民營化的主要

檢討對象之一。在1980年代末期民營化的浪潮持續高漲，台鐵已面臨龐大的民營化壓力，到了

1990年代後期高速鐵路的興建逐漸成定局後，更使得台鐵員工面臨失業的危機。這幾股力量迫

使台鐵需要重新自我定位，以紓解輿論壓力15；台鐵亦透過其龐大的工會力量，在2000年後幾

個競爭激烈的重大選舉中扮演重要的選票來源，最終得以延緩其公司化與民營化的時程 (鍾維

祥，2005)。然而，要徹底疏解龐大的民營化壓力，必須首先提升自身的經營效能，完善處理

龐大的土地資產仍是最快速與最可能實行的財源管道。因此，台鐵於1997年成立轄下土地資產

的管理與開發專責單位－產業管理處，但受限於鐵路法與國有財產法的規定，台鐵並沒有任何

                                                             

14. 詳細的數字為54.15％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人，2006)。而且台鐵分別在交九

擁有54.77％的土地 (張武訓等人，2005)、在C1擁有18％的土地、擁有D1全部的土地。 

15. 例如，面對高鐵的競爭，行政院在新十大建設中編列399億元的特別預算協助台鐵捷運化 (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以與高鐵的運輸類型產生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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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可以獨立將轄下土地進行商業開發16。因此，台鐵空有一身的土地資產、但卻沒有開

發獲利的工具，為了避免危及「土地」這個轉虧為盈的重要途徑，台鐵非常謹慎地處理精華地

區的土地資產，也成為台鐵與台北市政府的主要衝突來源。 

在此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台鐵與市府的土地衝突。第一個例子是有關鐵路地下化後土地的分

配。在當時，省政府面臨財政困難而允諾讓出鐵路地下化後的新生地來抵償工程費用 (陳素

玲，1992)，但在鐵路地下化完工後土地價格大幅飆漲，省府為了獲取更高額的土地利益，堅

持宣稱自己的土地所有權。雙方對於土地的分配沒有共識而不斷拖延開發時程，一直到1999

年，原本隸屬省政府的大部分單位與省有土地都轉移至中央政府，台北市才順利取得鐵路地下

化新生土地的開發權。又如交九案中，台北市政府在1980年代晚期便將交九規劃為台北市的交

通轉運中心與捷運行控中心，因此欲向台鐵取得其中半數的土地進行整體開發，然而省政府與

台鐵認為在各自的土地上依各自需求興建較符合其自身利益，因此拒絕台北市提議的聯合開發 

(洪惠琪，1989)。一直到經建會提出以BOT方式聯合開發後，讓台鐵參與土地開發的方式不再

僅止於撥用土地給地方政府17，反而搖身變為BOT制度下的地主 (梁秀菊，2007)，可以與地方

政府依照土地持有比例來分享開發的利益，也才順利解決土地取得的難題。 

台北車站開發用地取得的困難反映出殖民的遺緒與戰後以來政治與經濟權力高度往中央

政府集中的歷史背景。土地不僅是經濟資產，同時也是政治資產。壟斷性的國營企業與軍事機

構擁地自重，當面臨民主化與民營化的浪潮時，往往緊抓住其龐大的土地資產或利用在選舉中

的影響力來維持其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因此，開發執行單位 (通常為地方政府) 除非能夠擬訂

出讓雙方同時獲利的策略，否則不易從隸屬中央或省方的所屬機關取得市區的精華土地 (黃麗

玲，2002)。因此，就土地產權與管理權的議題來說，1990年代晚期的國家結構轉變 (精省) 與

制度性的變革 (BOT) 解決了利益分配的問題，而使得土地取得的困境終於解套。 

(二)由公部門扮演都市開發公司：捷運局的角色 

在2000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 公布施行後，公私合夥的制度

基礎雖已漸趨完備，然而距離實際執行開發仍有一段落差。一方面，如前一段所討論的，地方

政府必須與公有地所屬的各個單位進行協商，以較便宜的方式取得開發用地；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在與私人資本接觸時，既需要釋出足夠的投資誘因，以促成開發案順利簽約，但又需謹守

既有體制上對公部門的約束，避免引發輿論產生「圖利廠商」的論述。也就是說，負責執行開

發案的地方政府仍有角色上的曖昧，難以毫無顧忌地擁抱私人資本。因此，仿效英、美成立「都

市開發公司」等類型的半官方機構 (quasi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來做為公、私部門的

中介，便成為政府眼中的最佳解決方案。在1998年都市更新方案推出的期間，經建會便已籌劃

成立專責從事都市更新的公私合營機構－「巨眾都市更新公司」 (王敏穎，1998)，到了2007

                                                             

16. 於2008年3月6日訪談台灣鐵路管理局產業管理處的科員。 

17.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十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屬公有者，主管機關得

依本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辦理有償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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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北市政府與經建會亦相繼徵求私人資本共同籌設都市更新公司18。 

然而，前後兩個階段的都市開發公司都面臨相當大的阻力，主要的原因並非台灣已經借鏡

歐、美都市開發公司可能破產的高度風險，而是主要源自民主化在台灣引發的選舉政治與政黨

對立的社會氛圍。這可以從兩個時期反對都市開發公司的論述上得到印證。例如，1998年經建

會提出「巨眾都市更新公司」，計畫由行政院與六家私人建設公司合資，卻引發輿論對於「官

商勾結」的疑慮，認為由官股與民股合資的開發公司將壟斷都市更新的利益，獨厚六家入股的

私人企業 (工商時報社，1997；徐碧華，1997)。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原本的都市更新公司

才重新組合，改由八家私人資本成立具智庫性質的「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顯然在這個

時期，國民黨政權面臨多方挑戰，早已失去掌控論述的能力，而公、私合營的土地開發機構又

恰好符合國民黨備受質疑的金權政治形象。到了2007年，經建會再次籌組「台灣都市更新公

司」，當時正逢民進黨政府遭受貪汙的強烈質疑，而國民黨欲在次年的總統大選中奪回失去八

年的執政權，因此極力將都市更新公司塑造為象徵政商勾結的機構19。因此，「都市更新公司」

本身的運作方式與成立的合理性，並未成為公共辯論的主軸，反倒是在選舉政治的操作下被簡

化成為「官商勾結」的媒體論述。 

在都市更新的代理機構仍在孵化時，公私合夥的土地開發卻已有相當的需求，也讓「台北

市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 有機會填補半官方機構的缺席，肩負起「擬」都市開發公

司的任務。捷運局的地位來自台北都會區捷運路網的成形以及相應的空間再結構，並且與私部

門地主、私人資本聯合開發捷運場站累積自身的開發能力20。此外，由於捷運局主導的聯合開

發處於公私合夥的開發模式剛成形的時期，相關的法令制度仍未完備，捷運局便透過一個個捷

運站的聯合開發，逐漸摸索出嫻熟的公私合夥經驗與開發能力，同時修改「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躍升為台北市政府中執行公私合夥開發的重要單位21。在交九及雙子星大樓開發

案的構想成形後，捷運局亦負責推行兩個開發案的執行過程。 

從都市更新公司的籌劃與反對過程中可發現，國家機器欲以私人資本的力量來加速都市更

新的推行，因而積極籌組從事都市更新的半官方機構，然而，正處於民主化階段的台灣卻因為

選舉政治下的政黨惡鬥，使得執政當局為了避免黑金政治的形象，又無力提出足夠的合理化論

述來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而在成立與不成立的決策中反覆不定。在這超過十年的空窗期，地方

政府中的捷運局藉由捷運場站的開發經驗而發展成為重要的公私合夥媒介，進而成為影響台北

都會區近年空間發展的重要行動者之一。由公部門本身直接執行公私合夥的開發乃是國家機器

                                                             

18. 經建會籌設「台灣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政府則提出「都市更新開發公司」(台北市

都市更新處，2007；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 

19. 例如：「立委費鴻泰昨天指民進黨政府趕在五二零之前，以官辦民營方式成立「台灣都市更新

公司」，利用全台精華區五十筆國有土地，以「都市更新」為名，炒作土地、圖利親綠廠商，

規避立院監督，是「鐽震案」的翻版 (李祖舜等人，2008)。」 

20. 至2008年6月30止，捷運局已完成26個捷運場站的聯合開發案，展現出高效率的開發績效 (台北

市政府捷運工程局，2008a)。 

21. 於2008年3月4日訪問都市更新處的一位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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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開發模式」(周素卿等人，2009) 的一環，在中央與地方都無力籌設結合公權力與傾資

本的半官方機構時，地方政府透過自身的單位來執行公私合夥的開發，以實行新自由主義化的

都市治理。弔詭的便是，半公半私的開發機構受到強烈質疑，但身為公家單位的捷運局與私人

資本攜手合作時卻無法凝聚出足夠的監督力量，也顯示出發展型國家仍在經歷民主「化」的階

段。 

(三)公私合夥關係與島內的房地產遊戲 

最後，本文再以兩個開發案的招標過程來討論國家機器與私人資本的合作關係，以突顯出

源於西方的公私合夥到了台灣的實際執行方式。以交九來說，在順利取得開發用地並且決定以

BOT開發後，經建會首先委託其智庫22草擬招標文件，於2002年舉行第一次的招標。然而，當

時正逢國內房地產市場不景氣 (常岐德，2005)，加上同時期兩個同樣具有交通性質的BOT案

－機場捷運與高鐵均發生一些爭議，讓私人資本及大眾輿論對處於初生摸索階段的公私合夥形

式仍抱持觀望態度，因而接連兩次的招商均無人投標。為了吸引私部門進入，經建會諮詢了捷

運局這個開發老手的意見，由捷運局主導增加投資誘因，並主動尋找有興趣的銀行團擔負這個

開發案的聯合貸款。交九的招標也就在市府高度仰賴私人資本、而私人資本又不願投入利潤不

足的開發案中逐漸放寬招標條件 (見表三)。至於機場捷運與雙子星大樓的開發過程也發生以

地方政府的財務規劃為主但不符市場需求的類似情況。捷運局為了在財務上達成平衡，因此向

台鐵爭取更多的土地進行開發23，並且利用「特定專用區」中較為彈性的都市計畫管制規定，

將原本最高法定容積率為800％的「商四」土地，專案變更為1150％ (陳俍任，2006)，進而規

劃出一個超高層與超大量體的摩天樓開發計畫24。然而，過大的開發規模與資金需求卻也令各

大企業卻步，在2007年進行第一次招標時，雖有數家國內外大型資本領標，但最終仍是無人投

標 (洪敏隆，2008)，迫使捷運局必須再次放寬招標條件，而使得原本過度樂觀的財務試算更

難平衡。 

 

 

 

 

 

                                                             

22. 即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3. 台北市政府最初的規劃僅針對C1地塊，D1地塊則是後來向台鐵爭取得來。 

24. 例如，雙子星大樓的總樓地板面積約為53萬平方公尺 (規劃的數字)，而樓層更高的台北101卻僅

僅是412,500平方公尺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2008b；SkyscraperPage.co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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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交九BOT案三次招標條件的比較 

招商條件 經建會原案 第一次招商規定 第二次招商規定 第三次招商規定 

應付政府

價金 

29.90億元 29.90億元 24.83億元 18.66009億元 

付款方式

及專案融

資 

� 無專案融

資。 

� 簽約時一

次繳納。 

� 無專案融資。 

� 部分權利金採

九年分期付款。 

� 協助申請中長期基

金。 

� 部分權利金採九年

分期付款。 

� 協助中長期資金

及興建期融資。 

� 部分權利金採二

十年分期付款。 

� 投資人可自提付

款方案，納入競標

時的評審。 

土地租金 

(佔當期

公告地價

的％) 

每年3％ 每年3％ 
� 興建期：1.5% 

� 營運期：3% 

� 興建期：1.05% 

� 營運期：3% 

土地及建

物使用 

車站相關使

用 
車站相關使用 

明確的使用組別：增

加一般服務業、一般

旅館業、觀光旅館。 

比照「商三」的土地

使 用 ， 容 積 率

560%。 

劃設管制區 無 無 協助劃設管制區 市府承諾劃設管制區 

拆除建成

國中舊址 

投資人全額

負擔 
投資人全額負擔 市政府已拆除 市政府已拆除 

資料來源：節錄自常岐德 (2005：17-19，表二)。 

 

因此，在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案例中，房地產資本的投資仍有一大部分依賴於公部門所

設定的條件，然而，公部門所設定的開發內容與房地產市場間是斷裂的25，加上台灣的房地產

市場對外資仍有諸多限制，招標的內容並無法吸引大型房地產商，也沒有吸引外國資本投資的

條件。因此，交九的招標總共經歷了三次，而雙子星大樓即便有多家大型資本領標，最終仍是

以流標收場。為了讓開發案順利啟動，捷運局必須介入尋找有意願的開發商或投資人。以交九

為例，捷運局最後找到了一個曾經有過合作經驗的中小型房地產商－日勝生，雙方早在2002

年便合作執行了一捷運站的聯合開發案，並且獲得很好的銷售成績。因此，以過往的合作經驗

為基礎，捷運局在第二次招標流標後主動徵詢該公司是否願意進入，進而促成其投標26。 

然而，直到第三次招標時仍只有唯一一家公司投標，意味著招標條件對私人資本並不友

善。日勝生之所以願意投入開發，在於過去的合作經驗讓它相信在得標後的協商仍有機會放寬

投資條件。此外，身為唯一的得標廠商，也讓日勝生在與捷運局協商時掌握更多的籌碼，善加

利用BOT制度中賦予得標人的「議約機制」27，與捷運局、台鐵協議獲取更好的開發條件。例

如，當時資本額仍低的日勝生公司並沒有太高的風險承擔能力，因此要求捷運局協助辦理興建

                                                             

25. 例如，交九提出規劃的時期是台灣房地產景氣最低迷的時候；而雙子星大樓因財務平衡所計算

出來的規模也與實際的需求不成比例。 

26. 於2008年4月11日訪談台北市捷運工程局一位負責開發案的高級官員。 

27. 請參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2008 年1 月21 日修正) 第4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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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營運期的融資協助28，而解決了自有資金不足的問題。此外，為了讓開發商在將來的營運

期間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以彌補興建時投入的資金，捷運局也承諾在轉運站上方可以進行住

宅、辦公室、商場、影城、飯店等商業性質的開發，一方面透過住宅及商辦的預售籌措更多的

興建期資金來源29
(梁秀菊，2007)，也讓開發完成後的營運收入成為吸引私人資本的誘因。 

從這個案例中可發現，台北的公私合夥開發並非自由開放的市場。特定的房地產資本基於

以往的合作經驗，在開發條件嚴苛的情況下仍能信任過去的合作夥伴，因而能大膽投入開發，

所掌握的優勢勝過大型房地產資本與跨國資本集團。因此，大規模的都市再開發計畫淪為島內

房地產資本的遊戲。主導舊市區空間生產的並非跨國資本集團或國內大型財閥，而是由地方政

府結合特定的與相對小型的開發商，彈性地利用制度的縫隙，來實現更具房地產利潤的合夥開

發。 

六、結論：鑲嵌於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新自由主義化都市再發展 

本文藉由都市更新方案與制度的提擬及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開發過程的分析，討論台北是

以何種新自由主義化的治理來回應都市再發展的需求，並且進一步討論發展型國家脈絡下的

公、私合夥關係是如何打造出這個治理情境下的開發模式。 

台北於1980年代後期至今所經驗的經濟再結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脈絡，空

間發展重心與土地開發模式也隨之快速地轉向與蛻變，舊市區的再發展逐漸受到國家機器、都

市政治議程與房地產市場的重視，其主要的更新方式已從窳陋地區剷除重建式的都市更新，轉

變為以整座城市甚至是國家經濟活力為目標的都市再發展。驅動這種都市更新政策的主要動機

並非都市的社會福利重分配，而是發展型國家為了促進營建業景氣而衍生出的經濟發展與空間

重構策略。在這個動機的驅使下，國家機器創造了全國性的都市更新政策與公私合夥制度，迎

接私人資本加入原本由公部門所主導的都市更新，並在實際的開發過程中摸索出更依賴房地產

市場的開發模式，進一步穩固國家機器與房地產資本間的合夥關係。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台北的都市再發展走向與英、美新自由主義城市相似的結果，也

就是房地產部門所引領的都市土地開發成為都市再發展的主流形式，其所選取的不一定是都市

中具有更新急迫性的地區，而是選定有最大租隙 (rent gap) 的地區。然而，在台北車站特定區

的開發過程中也同時看到了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再發展鑲嵌於發展型國家所展現的混種形

式。首先，承襲了發展型國家的遺緒，國家機器在大規模的再開發計畫上仍有相當強烈的管制

意圖。中央政府在經濟景氣低迷時提出國家級的都市更新旗艦計畫，將資本積累的場域設定在

                                                             

28.資料來源同註26。 

29. 交九BOT案預計興建期資金規劃共約130億元，其中日勝生公司的初期自有資金僅11億元，僅佔

所有資金來源的8% (梁秀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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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較能掌控的大面積公有土地。然而，由於過去殖民與威權統治的歷史，讓國營企業握

有大量市區精華土地，但苦無開發工具、且自身開發能力不足，因此讓具有房地產市場潛力的

中心車站地區都沒有具體的開發行動。同時，為了在民營化的浪潮中保障自身的地位，在地方

當局要求合作開發時亦顯得相當保守，因此，即便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土地幾乎是國有土

地，但卻因台鐵的反對而遲遲無法開發，地方政府受限於自身的財政困境也無法提供較優渥的

土地取得報酬，反而延宕了整體的開發時程。一直到精省、BOT法通過，也就是國家整體的制

度結構改變後，才為亟待轉型的國營企業找到解套方案。顯然，發展型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已經

逐漸被侵蝕，既無法抵抗民間社會運動的衝擊，連內部的權力結構亦無法統合，中央政府、地

方當局、國營企業各自發揮其力量，為了滿足自身的發展邏輯而運作，力圖在都市更新這個近

十多年才浮現的競逐場域中爭奪關鍵性的棲位。 

其次，民主化階段尚未成熟的選舉政治，以及相應欠缺的公共論壇，讓都市更新公司的成

立無法被理性辯論，阻礙了公私合夥機構的發展，而無法開放給私人企業進行整體的更新規

劃。因此，公私合夥媒介的空缺由已經耕耘一段時間的捷運局所填補，由地方政府中的部門直

接搭起公私合夥的中介，一方面掌握、一方面修改制度架構而摸索出與私人企業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說，台北在朝向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再發展時，並沒有成立類似英、美的都市開發公司，

而由地方政府直接扮演「擬都市開發公司的角色」。 

最後，在國家機器的掌控下，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開發過程顯然不具新自由主義所自我

宣稱的自由放任態度。私人資本即使影響力漸增，但在實際的運作上仍相當程度地受到國家機

器的制約，必須透過非正式的管道才能從公私合夥的土地開發中獲得利潤。也就是說，台北車

站特定區的發展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支持的開發計畫，沒有政治的支援以及掩飾在華麗大樓後

的各種權力競逐，如此大規模的都市再發展是難以達成的。若對照英、美城市的跨國房地產集

團，或是東京由開發商與金融機構所組成的國內大型財閥，台北車站個案所呈現出的是一個相

對封閉的房地產遊戲，由地方政府與資金規模相對少的中型房地產商共同合作。 

本文最後以「新都市治理形式」的角度來總結台北1990年代後的都市再發展。中央政府在

面對資本積累與都市發展的需求時，提出政策的宣示，而設定出都市更新的議程、制度與主要

開發地區讓其他機構加入。然而，中央政府並沒有能力規劃細節 (如招標條件的擬定)，而將

實際執行的職權交到了地方政府手上，由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交涉，並透過其相當嫻熟的開發

經驗來解決開發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土地的提供是由隸屬中央政府的國營企業來負責，但在

一開始由於沒有考量到國營企業的利益而使得這個環節遭遇阻礙，透過新制度的建立與地方政

府的斡旋能力才設定出足夠的利益。私部門則負責提供資金與開發內容的設計，但資金的來源

相當弔詭地依賴地方政府的協助，看似由私部門投入的資本其實相當程度由地方政府分攤了風

險；而這個風險讓公部門與特定的房地產商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為未來的合作立下基礎。因

此，在發展型國家與首都城市再結構的脈絡下，衍生出的都市再發展是以公部門直接執行房地

產開發為特徵，地方政府中的捷運部門成為整個都市更新聯盟的核心，肩負起在西方城市中由

半官方機構或大型開發商所執行的任務，駕馭與整合中央政府、國營企業、私人資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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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它們不斷地協商而實踐出發展型國家下新自由主義化城市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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